宁政办发〔2010〕11号
关于印发宁海县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

治理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属各部门：

现将《宁海县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宁海县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09〕148号）及浙江省卫生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浙江省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浙卫发〔2009〕227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专项行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专项行动，促进各有关部门、各单位落实党和国家关于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落实职业危害防治主体责任，促进政府加强对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全面治理职业病危害防治的薄弱环节，认真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改善工作场所作业环境，提高综合防治能力，建立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的长效机制，保护从业人员健康权益，实现我县职业病危害防治形势的稳定好转。

二、重点任务

（一）治理范围

此次专项行动的范围为工矿商贸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根据我县实际，明确工作重点对象为石材加工、冶炼、水泥制造、箱包加工、玩具制造、皮革加工、制鞋、家具制造、五金电镀、电子制造、装饰材料加工、蓄电池、节能灯、化工、造纸、印刷、汽修、铸造、文具制造等企业，特别是产生粉尘和使用高毒物品的作业场所。
（二）治理内容

此次专项行动以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职业危害防治主体责任，做到“四个一”，即委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组织劳动者进行一次职业健康体检；组织劳动者进行一次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建立一套职业卫生管理台帐。具体包括：

1．建立并落实职业危害防治责任制；2．职业健康（卫生）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管理；3．建立并落实职业危害防治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4．组织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前职业健康体检，并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5．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卫生）管理人员、接触职业危害因素从业人员的职业危害防治知识培训与健康教育；6．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进行职业危害防治知识培训教育，告知职业病危害，并依法参加工伤保险；7．及时、如实申报存在的职业危害；8．职业危害因素的监测、检测和评价以及结果公布情况；9．告知从业人员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及其危害后果，并在作业场所设置职业危害警示标识；10．设置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并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和保养情况；11．淘汰落后，采用先进技术、工艺、材料、设备的情况；12．职业健康防护用品配备与从业人员的管理；13．职业危害事故的处置及报告情况；14．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履行的其他法定义务。

三、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

为保证专项行动有序进行并取得实效，县政府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见附件1），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负责专项行动的领导和组织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负责专项行动的具体组织实施。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分管领导任组长，乡镇（街道）工会、社事办、工办、劳动、安监等有关负责人为成员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完善并落实工作制度，落实人员、经费等，保障专项工作有序开展。
本次专项行动按照属地化管理为主，条块相结合原则，形成由“县统筹协调、乡镇（街道）为主负责，部门牵头监督指导，业主责任落实，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具体工作：乡镇（街道）负责组织协调、调查摸底、组织培训宣传及与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签订《宁海县职业病防治责任承诺书》（附件6）等工作，督促企业开展职业健康体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和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台帐；县卫生局负责对生产经营单位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规范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负责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场所职业健康（卫生）监督检查，组织查处职业病危害事故和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并向领导小组和各成员单位通报；认真做好乡镇（街道）调查摸底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积极参与乡镇（街道）组织的调查与培训工作；县经发局负责指导相关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引进，督促企业设置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减少职业危害；县劳动保障局负责对生产经营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和签订劳动合同的监督检查；县总工会负责群众性劳动保护的宣传教育和监督检查；县安监局负责对生产经营单位专项整治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县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开展开发区企业职业病防治业主培训工作，督促企业开展职业健康体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和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台帐；县公安局负责保障专项行动执法顺利开展，依法打击阻扰执法等违法行为；县新闻中心、县广播电视台配合做好专项行动新闻宣传工作。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以上职责分工，认真做好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

四、措施和要求

（一）加强宣传培训，明确企业主体责任。由乡镇（街道）牵头，各职能部门配合开展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卫生）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知识培训教育；乡镇（街道）与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签订《宁海县职业病防治责任承诺书》，明确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治主体责任。

（二）加强技术指导，推动企业自律管理。乡镇（街道）及各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等职业健康（卫生）技术部门的作用，帮助、指导企业逐步建立起科学的职业卫生管理机制，规范企业的职业病防治管理，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台帐。

（三）强化执法检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乡镇（街道）及各职能部门应加强联合执法行动，查找问题，督促整改，对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用人单位要依法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四）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职责。乡镇（街道）及各职能部门应精心组织，分工协作，确保人员、工作经费落实到位。

五、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09年12月－2010年1月)。

1.召开全县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议。

2. 乡镇（街道）及各职能部门应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分别召开会议进行部署，研究制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明确专项行动工作目标、重点任务、措施和要求。

（二）宣传培训和生产经营单位自查自改阶段(2010年2月－2010年4月)。

1. 确定专项行动治理对象：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根据专项行动治理范围，对辖区内危害企业进行调查摸底，确定本辖区的治理对象,填写附表5, 于2010年1月29日前上报县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 组织宣传培训：2010年1月至2010年4月，由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工业管理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配合，组织治理对象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卫生）管理人员进行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危害防治知识培训教育。

3. 明确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治主体责任：2010年1月至2010年4月，由各乡镇（街道）与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签订责任书（附件6）。

4. 企业自查自改：2010年1月至2010年4月, 各乡镇（街道）及各职能部门应督促和指导生产经营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专项行动工作要求，认真进行自查（见附件7），查出的问题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人，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到位。

（三）各监管部门检查复查阶段(2010年4月-8月)。

由县卫生局牵头，各职能部门配合，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复查，对其职业危害治理工作提出整改意见，并对于不符合法律法规标准的生产经营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同时，对生产经营单位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对整改不合格或拒不整改的，要依法停产整顿或者提请县人民政府予以关闭。各部门根据自己职责开展的专项行动情况进行汇总，填写附表2～4，并形成书面总结，于2010年9月20日前将总结报县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县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上报省、宁波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迎接省、宁波市监督检查(2010年9月-10月)。

各乡镇（街道）及各职能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认真组织实施，完成这次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迎接省、市监督检查。

（五）检查总结阶段(2010年9-月10月)。

县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成联合监督检查组，对各乡镇（街道）开展专项行动的情况进行检查与考评。对组织领导有力，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成绩突出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和个人予以表彰。对组织领导不力、专项行动走过场、治理效果不明显的，予以通报批评或行政处分。同时，对此次专项行动进行全面总结，上报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件: 
1、宁海县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名单

2、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基本情况汇总表

3、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汇总表

4、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处罚案件一览表

5、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

6、宁海县职业病防治责任承诺书

7、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企业自查表
附件1
宁海县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

行动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尤玲娟 副县长

副组长：林仙菊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郭家才  县卫生局局长

胡家标  县经发局局长

谢常夫  县劳动保障局局长

葛永土  县安全监管局局长

石道伟  县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田启仲  县总工会主席

成  员：陈正钱  县经发局副局长

        胡华新  县公安局副局长

        叶良才  县劳动保障局副局长
葛华文  县卫生局副局长
        王仁华  县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俞汝渊  县总工会副主席
        顾一冰  县新闻中心副总编

        胡国光  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舒承忠  县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徐茂勋  长街镇副镇长
        郑军松  胡陈乡副乡长

        钱卫挺  力洋镇副镇长

        陈海峰  茶院乡副乡长

        李乃江  一市镇副镇长

        葛向东  越溪乡副乡长

        陈  名  桑洲镇副镇长

        叶元合  岔路镇副镇长

        叶新民  前童镇副镇长

        蒋定陆  黄坛镇副镇长

        章友川  大佳何镇副镇长

        王全华  强蛟镇副镇长

        黄晓海  西店镇副镇长

        徐振标  深甽镇副镇长

        李  元  跃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陈开才  桃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文斌  梅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林晓明  桥头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卫生局，由葛华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电话：65578717）。

附件2 
                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基本情况汇总表
            市、县（市、区）               

	治理对象行业类别
	治理
对象

企业数
	接害
工人数
	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台帐企业数
	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情况
	培训工作
开展情况
	职业健康体检和职业病诊断
开展情况
	劳动合同与工伤保险
执行情况
	治理
基本

达标企业数

	
	
	
	
	检测企业数
	检测合格企业数
	开展培训企业数
	培训工人数
	体检企业数
	体检工人数
	发现禁忌人数
	发现疑似职业病人数
	诊断职业病人数
	劳动合同签订企业数
	参加工伤保险企业数
	

	石材加工
	
	
	
	
	
	
	
	
	
	
	
	
	
	
	

	冶炼
	
	
	
	
	
	
	
	
	
	
	
	
	
	
	

	水泥制造
	
	
	
	
	
	
	
	
	
	
	
	
	
	
	

	箱包加工
	
	
	
	
	
	
	
	
	
	
	
	
	
	
	

	玩具制造
	
	
	
	
	
	
	
	
	
	
	
	
	
	
	

	皮革加工
	
	
	
	
	
	
	
	
	
	
	
	
	
	
	

	制鞋
	
	
	
	
	
	
	
	
	
	
	
	
	
	
	

	家具制造
	
	
	
	
	
	
	
	
	
	
	
	
	
	
	

	五金电镀
	
	
	
	
	
	
	
	
	
	
	
	
	
	
	

	电子制造
	
	
	
	
	
	
	
	
	
	
	
	
	
	
	

	装饰材料加工
	
	
	
	
	
	
	
	
	
	
	
	
	
	
	

	蓄电池
	
	
	
	
	
	
	
	
	
	
	
	
	
	
	

	节能灯
	
	
	
	
	
	
	
	
	
	
	
	
	
	
	

	化工
	
	
	
	
	
	
	
	
	
	
	
	
	
	
	

	造纸
	
	
	
	
	
	
	
	
	
	
	
	
	
	
	

	印刷
	
	
	
	
	
	
	
	
	
	
	
	
	
	
	

	汽修
	
	
	
	
	
	
	
	
	
	
	
	
	
	
	

	铸造
	
	
	
	
	
	
	
	
	
	
	
	
	
	
	

	文具制造
	
	
	
	
	
	
	
	
	
	
	
	
	
	
	

	其他
	
	
	
	
	
	
	
	
	
	
	
	
	
	
	

	合计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填报单位（盖章）：

附件3                  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汇总表

           县                                                                    

	市本级
和县区
	出动
监督

人次数
	专项
行动

投入

经费

（万元）*
	签订责任书企业数
	宣传培训情况
	专项行动
整改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

	
	
	
	
	举办培训班期数
	培训企业负责人（或管理人员）数
	培训工人数
	限期整改
企业数
	改正
企业数
	警告
单位数
	罚款
单位数
	罚款
金额

（万元）
	停业
单位数
	提请
关闭

单位数

	
	
	
	
	
	
	
	
	
	
	
	
	
	

	
	
	
	
	
	
	
	
	
	
	
	
	
	

	
	
	
	
	
	
	
	
	
	
	
	
	
	

	
	
	
	
	
	
	
	
	
	
	
	
	
	

	
	
	
	
	
	
	
	
	
	
	
	
	
	

	
	
	
	
	
	
	
	
	
	
	
	
	
	

	
	
	
	
	
	
	
	
	
	
	
	
	
	

	
	
	
	
	
	
	
	
	
	
	
	
	
	


备注：*专项行动投入的经费包括会议、交通、差旅、资料、通讯、人员等费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填报单位（盖章）：

附件4                  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处罚案件一览表

           县
	案卷号
	单位名称
	危害类别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
	地  址
	案   由
	处罚情况

	
	
	
	
	
	
	

	
	
	
	
	
	
	

	
	
	
	
	
	
	

	
	
	
	
	
	
	

	
	
	
	
	
	
	

	
	
	
	
	
	
	

	
	
	
	
	
	
	

	
	
	
	
	
	
	


备注：危害类别指用人单位中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填报单位（盖章）

附件5
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
            县           镇乡（街道）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
	联系电话
	行业类别
	备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填报单位（盖章）

附件6
宁海县职业病防治责任承诺书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企业是职业病防治的责任主体，必须对企业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负全面责任。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落实职业病防治责任，（单位名称）                                                                承诺：

一、单位负责人            为本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责任人。

二、设置专职机构          或指定专人         负责职业病防治工作，指定专人        负责职业病防治工作档案管理，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台帐。

三、落实企业内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明确各部门职业病防治工作职责，建立健全职业卫生各项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并严格落实到位。一旦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立即采取应急救援和控制措施，并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四、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依法进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和卫生审查，确保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申报或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

五、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卫生）管理人员参加有关职业病防治法规知识培训，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政府部门的职业病防治工作要求和意见，落实职业病防治经费。

六、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进行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培训教育，告知职业病危害，并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七、按规定每年对作业场所进行职业危害因素的检测评价，检测结果在企业的醒目位置公告，严格落实检测评价报告中提出的整改建议或意见。检测评价报告及时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八、按规定每年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严格落实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中提出的处理意见。发现疑似职业病的，及时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九、设置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并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和保养，确保正常使用；在作业场所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为劳动者配备有效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逐步淘汰落后，采用先进技术、工艺、材料、设备，改善作业场所环境职业卫生状况，有效控制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

十、认真履行上述责任和法规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法定义务。如有违反，造成不良后果的，将依法承担有关法律及经济责任。

本责任书本着“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企业对本单位职业病防治负有主体责任，法定代表人是第一责任人。如有人事变动，接任人为当然负责人。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负责人：

联系人：

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7
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企业自查表

单位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联系电话：       行业类别：

一、基本情况

职工总人数：               生产人数：

主要职业危害因素：              
接触职业危害因素人数：

二、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台帐，是  ，否  ；
三、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情况，是（    年  月  日，检测合格岗位数     ，不合格岗位数     ），否  ；
四、培训工作开展情况，是（    年  月  日～  日，参加培训人数     ），否  ；
五、职业健康体检和职业病诊断开展情况，应体检      人，已体检    人，发现禁忌人数  ，发现疑似职业病人  ，诊断职业病人数  ；
六、设置职业卫生公告栏，是  ，否  ；

七、产生职业危害的作业岗位设置警示标识，，是  ，否  ；

八、劳动合同与工伤保险执行情况，劳动合同签订人数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

填表人：                              年  月  日（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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